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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福建省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星级服务评定标准
一、数据来源

（一）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的评价内容包括营业执照、机构名称、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信息、场所建筑面积、消防技术

服务机构设备配备情况、从业人员信息、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基本信息由消防技术服务机构通过“平台”进行初次采集，

经由数据共享比对、实名验证等数据处理后，按照记分标准生成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基本信息”的单项分值。

（二）服务能力

服务能力的内容包括服务业绩数量、检测能力、服务时效性、

服务规范性、从业人员继续教育情况、委托单位满意度。

服务能力中的服务业绩数量由消防技术服务机构通过“平台”

进行初次采集，其余信息由各级消防救援机构根据日常监督检查

情况进行实时修正后，按照积分标准生成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服

务能力”的单项分值。

（三）监督抽查

监督抽查数据由各级消防救援机构通过消防技术服务质量专

项监督抽查结果采集，按照积分标准生成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监

督抽查”的单项分值。

二、具体要求及积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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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积分标准

1.基本信息

说明：1、除加分项外，从事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消防安全评估服务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基本信息得分不应低于 40分。

2、仅从事消防安全评估活动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其“基本信息”得分按 1.43倍计算。

指标 要求 基准得分 积分标准

1.1营业执

照、机构名称
如实、正确填报

1.2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如实、正确填报

1.3注册地址 如实、正确填报

1.4法定代表

人
如实、正确填报

1.5工作场所

建筑面积

从事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服务和同时从事消

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消防安全评估服务的消

防技术服务机构不小于 200平方米；从事消防

安全评估服务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不少于 100
平方米。

工作场所建筑面积未达到相应服务类型最小面积

要求的，该项指标不得分。

1.6消防技术

服务机构设

备配备

从事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消防安全评估服

务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消防技术服务基础设备

和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设备配备，分别符合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从业条件》（应急〔2019〕

12
种类、数量或设备参数未达到最低配备要求的，

每缺 1类（件）扣 1分，该项指标分扣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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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号）有关要求。

1.7从业人员

信息

从事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消防安全评估服

务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注册消防工程师不少于

2人。

8

1）聘用的注册消防工程师人数未达到最低要求

的，该项指标不得分；

2）如实正确填报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人员聘用信

息的，每 1名按 4分计，该项指标共得 8分；

3）聘用的注册消防工程师人数大于 2人的，每多

1名加 2分，加分上限为 12分。

从事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消防安全评估服

务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企业技术负责人由一级

注册消防工程师担任。

3
未设定技术负责人或者任命的技术负责人不具备

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的，该项指标不得分。

从事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服务和同时从事消

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消防安全评估服务的消

防技术服务机构，取得消防设施操作员国家职

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不少于 6人，其中中级技能

等级以上的不少于 2人。

12

1）聘用人数未达到最低要求的，该项指标不得分；

2）如实正确填报消防设施操作员聘用信息的，每

1名按 2分计，该项指标共得 12分；

3）聘用的中级技能等级以上消防设施操作员人数

大于 2名的，每多 1名加 1分，加分上限为 8分；

4）仅从事消防安全评估活动的消防技术服务机

构，此项指标不计分。

1.8质量管理

体系

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机构具备健全的质量管

理体系；消防安全评估机构具备健全的消防安

全评估过程控制体系；同时从事消防设施维护

保养检测、消防安全评估服务的消防技术服务

机构具备健全的质量管理和消防安全评估过程

控制体系。

5
按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建立健全的质量管

理、消防安全评估过程控制体系的，该项指标加 5
分。

2.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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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要求 基准得分 积分标准

2.1业绩数量

从事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服务的消防技术服

务机构在一个评价周期内承担的设有自动消防

设施的单体建筑面积二万平方米以上消防技术

服务项目不少于 20项；从事消防安全评估服务

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在一个评价周期内承担的

消防技术服务项目不少于 10项。

20

1）在一个评价周期内承担的消防技术服务项目未

达到最低要求的，该项指标不得分；

2）在一个评价周期内承担的消防技术服务项目数

量大于最低要求的，每多 1项加 1分，加分上限

为 10分；

3）在一个评价周期内对同一个委托对象出具的若

干份消防技术服务书面结论文件，按 1项计；

4）同时从事两种类型消防技术服务活动的机构，

每类服务项目的数量应分别满足不少于最低要

求。

2.2检测能力

检测机构获得“建筑消防设施检测”、“建筑电

气消防安全”、“钢结构防火涂料检测项目”等

的资质认定。

10
如实正确填报 3项以上消防相关检测能力的，该

项指标得 10分。

2.3服务

规范性

承接消防技术服务项目，应当与委托人签订消

防技术服务合同，并明确项目负责人；项目负

责人应当具备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

未依法签订合同或者未指派具备相应资格的项目

负责人的，每发现 1次扣 1分，扣分不设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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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的书面结论文件应当由技术负责人、项目

负责人签名，并加盖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印章。

出具的书面结论文件未签名、盖章的，每发现 1
次扣 1分，扣分不设下限。

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机构对建筑消防设施进

行维修、保养后，应当制作包含消防技术服务

机构名称及项目负责人、维修保养日期等信息

的标志，在消防设施所在建筑的醒目位置上予

以公示。

未按规定在经其维修、保养的消防设施所在建筑

的醒目位置上公示消防技术服务信息的，每发现 1
次扣 1分，扣分不设下限。

应当对服务情况作出客观、真实、完整的记录，

做到全程留痕可溯。

未按要求记录消防技术服务过程的，每发现 1次
扣 5分，扣分不设下限。

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出具制式书面结论文

件。

未按照制式格式出具消防技术服务书面结论文件

的，每发现 1次扣 1分。

应当按项目建立消防技术服务档案，并妥善保

管；其中，特殊消防设计方案安全评估档案、

灭火器维修档案以及其他消防技术服务档案的

保管期限分别为长期、五年和二十年。

未按要求建立和保管消防技术服务档案的，每发

现 1次扣 5分，扣分不设下限。

应按照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有关规定，独立

客观公正地从事消防技术服务活动。

1）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检测、维修、保养

建筑消防设施的，每发现 1次扣 10分，扣分不设

下限；

2）经维修、保养的建筑消防设施质量不符合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的，每发现 1次扣 10分，扣分不

设下限；

3）出具虚假失实文件的，每发现 1次扣 10分，

扣分不设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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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服务时效

性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应在签订消防技术服务正式

合同五日内，将正式合同上传“平台”，并在消

防技术服务项目完成后五日内，将结论文件上

传“平台”。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相关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当

在五日内将变化情况录入“平台”

1）未按照要求通过“平台”开展消防技术服务活

动的，每发现 1次扣 5分，扣分不设下限；

2）未及时将相关信息变化情况录入“平台”的，

每发现 1次扣 2分，扣分不设下限。

2.5从业人员

继续教育情

况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从业人员（含注册消防工程

师、消防设施操作员或者建（构）筑物消防员）

参加继续教育培训，并通过业务信息管理系统

在线学习课程、接受课程测试。

未通过业务信息管理系统在线学习课程的；未按

规定完成课程测试或课程测试不合格的，每人次

扣 1分，扣分不设下限。

2.6委托单位

满意度

消防救援机构应当结合日常监督检查，随机调

查委托单位对于消防技术服务的满意度。

每发现 1家委托单位满意度不达标的，扣 10分，

扣分不设下限。

3 监督抽查

指标 要求 基准得分 积分标准

3.1监督抽查
根据消防技术服务质量专项监督抽查结果实施

记分。

1）违反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条文规

定的，每发现 1处扣 5分，扣分不设下限；

2）违反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中带有“严

禁”、“必须”、“应”、“不应”、“不得”等要求的

非强制性条文规定的，每发现 4处（含）扣 5分，

扣分不设下限；

3）违反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中其他非强制

性条文规定的，每发现 8处（含）扣 5分，扣分

不设下限。


